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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调整事项

之 

法律意见书 

 

GLG/SZ/A1810/FY/2016-324 

致：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铁汉生态”）签订的《聘请专项法律顾问合

同》，担任公司 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的专

项法律顾问，出具了《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 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法律意见书》及其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

统称“《股票期权法律意见书》”）。现就本次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调整相

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简称、术语和定义与《股

票期权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在《股票

期权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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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调整的批准和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如下法

定程序： 

1. 公司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就本次激励计划拟定了《2013 年度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 

2.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

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发表独立意见。 

3. 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1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监事会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办法>的议案》和《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并对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发表了核查意见。 

4. 经中国证监会备案且无异议后，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3 月 31 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时，公司监

事会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并

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发表了核查意见。 

5. 公司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4 月 19 日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

议通过了《<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

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6.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5 月 5 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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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关于首次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股票期权数量、激励对象、行权价格、授予日等。同日, 公司监事会召开第

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

量的议案》、《关于首次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

激励计划首期期权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肯定性独立意见。 

7.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5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的议

案》，同意将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23.63 元；将计划授予股票期

权总数调整为 1,331.55 万股（其中,首期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1,198.05 万

股,预留股票期权行权数量调整 133.5 万股）。同日，公司监事会召开第二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调整相关事项发表了肯定性独立

意见。 

8.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5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

的议案》，确定 2014 年 5 月 7 日为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日，向 8 名激励对象授予 

133.5 万份预留股票期权。同日，公司监事会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对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9.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5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的

议案》，确定对公司股票期权的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同日, 公司监事

会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

行权数量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调整相关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0.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的议案》,

确定对公司股票期权的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同日，公司监事会召开第

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调整相关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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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的议

案》，确定对公司股票期权的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同日, 公司监事会

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行

权数量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调整相关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调整相关事项调整已取得

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 1 号》、《备忘录 2 号》、《备忘录 3

号》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调整的方法 

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921,002,19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股，共计转增 92,100,219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013,102,410 股。该分配方案已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实施完毕。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6 年半年度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1,013,102,41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共计转增 506,551,205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519,653,615 股。该分配方案已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的有关规定，将对

公司股票期权的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1. 行权价格调整因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利润分配方案存在派息、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及 2016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故行权价格调整分两步进行。 

A：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1) 派息 P＝P0-V=9.74-0.1=9.64（元）。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

格。 

2015 年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n） 

=9.64÷（1+0. 1）=8.7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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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6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

＋0.5）=8.76÷（1+0. 5）=5.84 元。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股票拆细的比率；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经过本次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将从 9.74 元调整到 5.84 元。 

B: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1) 派息 P＝P0-V=8.51-0.1=8.41（元）。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

格。 

2015 年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n）

=8.41÷（1+0.1）=7.65 元。 

2) 2016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

＋n）=7.65÷（1+0. 5）=5.1 元。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股票拆细的比率；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经过本次调整，预留授予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将从 8.51 元调整到 5.1 元。 

2. 行权数量调整 

1)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Q＝Q0×（1＋n）=1,278.288

万股×（1+0.1）×（1+0.5）= 2,109.1752 万股（本次转增前行权数量为 1,278.288

万股，即注销前的 2,237.004 万股减去注销的 958.716 万股）。 

其中：Q0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

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Q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经过本次调整，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总数从 1,278.288

万股调整为 2,109.1752 万股（其中，首期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从 1,150.128 万股

调整为 1,897.7112 万股，预留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从 128.16 万股调整为 211.464 万

股）。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调整系根据《2013 年度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的相关规定进行，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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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备忘录 2 号》、《备忘录 3 号》及《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案）》的规定。 

 三、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铁汉生态本次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调整已取

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调整系根据《2013 年

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的相关规定进行，铁汉生态本次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调整及其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 1 号》、《备

忘录 2 号》、《备忘录 3 号》及《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案)》的

规定，本次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调整尚需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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